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畢業同學會 

會    章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定名 
  本會定名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同學會。 
第二條  解釋 
  除特別註明外，於下列條文，「本會」將代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同
學會」，「本系」將代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為馬料水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內。  
第四條  宗旨

（一） 團結畢業同學，聯繫系友間感情。

（二） 培養畢業同學對本系之感情，並為本系作出貢獻。

第五條  會期

（一） 本會會期將於選舉新一屆幹事會之周年會員大會後十四天開始，並於下兩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後第十三天結束。

（二） 本會財政期將於選舉新一屆幹事會之周年會員大會前六天開始，並於下兩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前七天結束。

第六條  法定語文 
  本會以中文為法定語文。 
第七條  組織 
  本會由全體會員組成，唯由會員大會及幹事會依會章處理本會之一切事宜。 

  

第二章  會員 

 

第八條  資格 
  凡於本系畢業之學生均可自由參與；而應屆之畢業生可於該年三月至四月間登
記成為會員。 
第九條  權利

（一） 本會會員有權被選為幹事會成員。

（二） 本會會員有權於選舉中提名或和議候選人及享有選舉幹事會之投票權。

（三） 本會會員有權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及享有一切福利。

第十條  義務

（一） 本會會員必須遵守本會會章之一切規則。

（二） 本會會員必須遵從會員大會之一切決定。

（三） 本會會員必須繳交會費，會費由幹事會決定。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  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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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第十二條  組織

（一） 凡會員皆有權出席會議，並享有投票權。

（二） 幹事會會長為會議當然主席，幹事會秘書為會議當然秘書。

第十三條  運行程序

（一） 幹事會於每年二月召開周年會員大會。

（二） 基於下列任何一項，幹事會得於其後十四天內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甲） 會員十分之一及不少於二十位會員聯署要求

（乙） 幹事會議決

（三） 聯署要求召開會議者需於聯署文件中列明要求討論事項之具體內容。

（四） 周年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之舉行日期、議程及有關文件需於會議前七
天或以前公佈各會員。

（五） 周年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之法定人數為全體會員的十分之一或不少於
二十五人。

（六） 表決以投票形式進行，除會議主席外，所有出席者均得一票。

（七） 任何議案，除另有規定外，應以投票通過；如票數相等，會議主席將有最
後決定性之一票。

（八） 周年會員大會將處理以下事項：

（甲） 通過全年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九） 周年會員大會於有需要時將處理以下事項：

（甲） 選舉新一屆之幹事會

（乙） 修改會章

（十） 臨時會員大會將處理除選舉外之其他緊急事宜。

第四章  幹事會 

 

第十四條  權責 
  幹事會為僅次於會員大會之權力機構。 
第十五條  功能及責任

（一） 依循本會宗旨工作。

（二） 代表會員利益。

（三） 制定該屆之財政預算及活動大綱。

（四） 於周年會員大會前編寫是年度之財政報告及工作報告。

（五） 公告工作計劃及年終報告予各會員。

（六） 制定並推行有關本會事務之一切議定。

（七） 負責籌備下屆幹事會之選舉。

（八） 當本會會員違反會章，幹事會有權取消其會員資格。

（九） 如工作上有特別需要，幹事會可通過並組成專責小組；而小組需包括至少
一位幹事會成員。

第十六條  組織

（一） 幹事會設有以下職位

（甲）會長（一名）

（１）為幹事會最高行政首長

（２）為本會會長，將對外代表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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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負責制定會議之議程

（４）召集並主持幹事會之會議

（乙） 副會長（一名）

聯絡各部門及協助會長執行其職務，並於會長缺席時代行其職

（丙） 財政（一名）

處理本會一切財政事宜，包括有關本會之戶口、財政紀錄及資產

（丁） 秘書（一至二名）

負責一切文書工作，包括作會議紀錄及發出公函予各會員

（戊） 其他（其它職位及其功能由是屆幹事會決定）

（二）有關幹事會職位之規定

（甲） 幹事會成員不能兼任會長、副會長、財政及秘書其中兩個或以上
之職位

（乙） 每屆幹事會之成員數目將不少於四人及不多於十五人

第十七條  任期 
  幹事會之任期為兩年。 
第十八條  產生方法

（一） 選舉

（甲） 幹事會各幹事須有一名會員提名，一名會員和議

（乙） 投票

（１） 表決以投票形式進行；除會議主席外，所有出席者均得
一票；而未能出席者則可以郵遞方式投票選舉幹事會，
截止日期為周年會員大會舉行前五天（以郵截為準）

（２） 法定票數為全體會員的十分之一或不少於二十五票

（３） 若該屆只有一內閣參選，贊成票數需達到或多於總票數
的二份之一方可當選

（４） 若該屆有多於一個內閣參選，則多票數之內閣當選

（二） 如該屆無內閣參選，則會於周年會員大會中產生臨時行政幹事會，當中包
括會長及財政各一名。

第十九條  離職

（一） 如有幹事申請離職，有關幹事得於兩星期前知會幹事會；其申請需獲得過
半數幹事通過方為有效，並得公佈各會員。

（二） 如幹事違反會章，本會有權經會員大會通過罷免其職。

第二十條  補缺 
  幹事會職位如出現空缺，幹事會將於會員中挑選適當人選補上。幹事會亦可議
決懸空該職，唯會長、副會長、財政、秘書四職不能懸空。 
第二十一條  會議

（一） 會議須由會長或三分之一幹事召集召開。

（二） 會議人數需超過幹事會人數之一半，會議方能開始。

（三） 會議人數如不及幹事會成員之一半，會議主席則需宣佈流會。

（四） 一切議案以投票形式方可通過。

（五） 除會議主席外，所有幹事均得一票；唯票數相同，會議主席將有最後決定
性之一票。

（六） 幹事會須每三個月召開最少一次會議。

第五章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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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經費來源 
  本會經費來自：

（一） 本會會員每屆繳交之會費

（二） 舉辦籌款活動所得款項

（三） 接受捐款所得款項

（四） 贊助商之贊助

（五） 本會之盈餘

第二十三條  戶口 
  戶口以本會為戶名，並由會長及財政負責查核。 
第二十四條  財政預算 
  幹事會須於選舉新一屆幹事會之會員周年大會前制定未來一屆之財政預算並公
佈各會員，內容包括各項事務之收支預算。 
第二十五條  財政報告 
  幹事會須於周年會員大會前完成財政報告並公佈各會員，內容包括該年度之收
支狀況總表。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六條  會章解釋 
  會員大會為本會會章的解釋機關。 
第二十七條  會章修訂 
  會章修訂議案須於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中投票通過。 
第二十八條  會章生效 
  本會會章一經通過，即自公佈日期起生效。 
第二十九條  本會首屆之特別法

（一） 首屆之幹事會，由本系畢業生自願組成。

（二） 首屆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同學會於２００３年１月成立。

（三） 首屆幹事會之全年活動大綱及財政預算無需於周年會員大會中通過。

（四） 本會第一屆之經費由籌委會決定。

Page 4 of 40Untitled Document

03/12/2007file://D:\Alumni2\constit.htm


